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放棄修讀雙主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主修系別  

申請年度別      學年度第   學期 放棄之系別  

是否轉為輔系 □是   □否   

 學生簽名： 

審核意見 

主系系主任 加修系系主任 
註冊組 
承辦人員 

註冊組 
組長 

    

注意事項： 
1. 申請流程：填寫本申請表主系系主任審查簽章加修系系主任審查簽章

教務處核備。 
2. 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其已修讀之加修系專業（門）科目學分足本系應修最低

畢業學分數後，所餘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得申請核准給予輔系資格。 
3. 其他有關放棄修讀雙主修之規定請詳閱本校大學部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 
 


